
福建省土地增值税清算纳税申报表

（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适用）

纳税人电脑编码：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税款所属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地址 　

企业经济性质 　 电话 　 邮编 　

开户银行 　 帐号 　
项目名称 　 项目座落

地址
　

                               类型 
项目

行次 合计 住宅 非住宅

普通住宅 非普通住宅

一、转让房地产收入总额1=2+3 1 　 　 　 　

其中 货币收入 2 　 　 　 　

实物收入及其他收入 3 　 　 　 　

二、扣除项目金额合计4=5+6+13+16+21 4 　 　 　 　

㈠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 5 　 　 　 　

㈡房地产开发成本6=7+8+9+10+11+12 6 　 　 　 　

其 
中

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7 　 　 　 　

前期工程费 8 　 　 　 　

建筑安装工程费 9 　 　 　 　

基础设施费 10 　 　 　 　

公共配套设施费 11 　 　 　 　

开发间接费用 12 　 　 　 　

㈢房地产开发费用13=14+15 13 　 　 　 　

其中 利息支出 14 　 　 　 　

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 15 　 　 　 　

㈣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16=17+18+19+20 16 　 　 　 　

其中 营业税 17 　 　 　 　

城市维护建设税 18 　 　 　 　

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19 　 　 　 　

其他 20 　 　 　 　

㈤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 21 　 　 　 　

三、增值额22=1-4 22 　 　 　 　

四、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之比23=22÷4 23 　 　 　 　

五、适用税率（%） 24 　 　 　 　

六、速算扣除系数（%） 25 　 　 　 　

七、应纳土地增值税税额26=22×24-4×25 26 　 　 　 　

八、已缴土地增值税税额（含预缴） 27 　 　 　 　

九、应补（退）土地增值税税额28=26-27 28 　 　 　 　

授权代理人 （如果你已委托代理申报人，请填写下列资料） 声      明 我声明：此纳税申报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填报的，我
确信它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

为代理一切税务事宜，现授权          （地
址）          为本纳税人的代理申报人，任何
与本报表有关的来往文件都可寄与此人。

授权人签字：            声明人签字：            

纳税人签章：            代理申报税务中介机构签字(盖章)： 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盖章)：

日期：

纳税人单位公章：     执业注册税务师签字： 受理日期：

日期：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注：本表一式三份、主管税务机关二份、受理后退还纳税人一份。

填表说明

http://www.cnhk35.com/download%20TAXFORM%CB%B0%CE%F1%B1%ED%B8%F1%CF%C2%D4%D8.htm


一、适用范围

本表为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时填报。

二、表头项目

1.纳税人电脑编码:按税务机关编排的代码填写。

2、税款所属时间为首次转让房地产之日起至清算之日止。

三、表中项目

1、项目名称:填写纳税人所开发并转让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全称。

2、土地增值税清算纳税申报表中各主要项目内容，应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为计税单位进行填报，对于分期开发的项目，

以分期项目作为计税单位进行填报。

3、纳税人如果在主管地税机关规定的纳税清算申报期内转让二个或二个以上计税单位的房地产，对每个计税单位应分别填写税款清算纳税申

报表。

4、纳税人如果既建造住宅又从事其他房地产开发转让的，应分别核算增值额，不分别核算增值额或不能准确核算增值额的，由主管地税机关

统一按其各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分别计算扣除项目金额和增值额。

5、纳税人如果既从事普通住宅开发，又进行非普通住宅开发的，应按土地增值税纳税清算申报表项目内容分别填写。

6、表第 1 栏“转让房地产收入总额”，按纳税人在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所取得的全部收入额填写。

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开发产品用于职工福利、奖励、对外投资、分配给股东或投资人、抵偿债务、换取其他单位和个人的非货币性资产等，发生所有权

转移时应视同销售房地产, 其收入按下列方法和顺序确认：

⑴按本企业在同一地区、同一年度销售的同类房地产的平均价格确定；

⑵由主管税务机关参照当地当年、同类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或评估价值确定。

7、表第 2 栏“货币收入”，按纳税人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所取得的货币形态的收入额填写。

8、表第 3 栏“实物收入及其他收入”，按纳税人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所取得的实物形态的收入和无形资产等其他形式的收入额填写。

9、表第 4 栏“扣除项目金额合计”即“4=5+6+13+16+21”， 主要内容包括：

⑴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

⑵房地产开发成本；

⑶房地产开发费用；

⑷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⑸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

扣除项目金额分摊有三种：

⑴成片受让、分期分批开发的成本、费用分摊：

纳税人成片受让土地使用权后,分期分批开发,转让房地产的,其扣除项目金额的确定,可按转让土地使用权的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计算分摊,或
按建筑面积计算分摊,也可按税务机关确认的其他方式计算分摊。

⑵多个房地产项目共同的成本费用分摊：

属于多个房地产项目共同的成本费用，应按清算项目可售建筑面积占多个项目可售总建筑面积的比例或其他合理的方法，计算确定清算项目

的扣除金额。
⑶同一个项目多种产品共同的成本费用分摊：

对纳税人既建造住宅又从事其他房地产开发的，统一按其各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分别计算扣除项目金额。

10、表第 5 栏“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 包括纳税人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和按国家统一规定交纳的有关费用。

⑴纳税人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

①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规定，以协议、招标、拍卖等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为支付的土地

出让金；

②以行政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为转让土地使用权时按规定补交的出让金；

③以转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为支付的地价款。

⑵按国家统一规定交纳的有关费用，是指纳税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过程中为办理有关手续，按国家统一规定交纳的有关的登记、过户手续费。

11、表第 6 栏“房地产开发成本”即“6=7+8+9+10+11+12”，按表第 7 栏至表第 12 栏合计填写。

12、表第 7 栏至表第 12 栏，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具体规定的从事

房地产开发所实际发生的各项开发成本的具体数额填写。包括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公共设施配套费、

开发间接费用。

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包括土地征用费,耕地占用税,劳动力安置费及有关地上,地下附着物拆迁补偿的净支出,安置动迁用房支出等。

前期工程费,包括规划,设计,项目可行性研究和水文,地质,勘察,测绘,"三通一平"等支出。

建筑安装工程费,是指以出包方式支付给承包单位的建筑安装工程费,以自营方式发生的建筑安装工程费。

基础设施费,包括开发小区内道路、供水、供电、供气、排污、排洪、通讯、照明、环卫、绿化等工程发生的支出。

公共配套设施费,包括不能有偿转让的开发小区内公共配套设施发生的支出。

开发间接费用,是指直接组织,管理开发项目发生的费用,包括工资、职工福利费、折旧费、修理费、办公费、水电费、劳动保护费、周转房摊销等。

注意：如果有些房地产开发成本是属于整个房地产项目的，而该项目同时包含了二个或二个以上的计税单位的，要对该成本在各计税项目之

间按建筑面积比例进行分摊。

13、表第 13 栏“房地产开发费用”即“13=14+15”，按如下办法计算： 

⑴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凡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允许据实扣除，但最高不能超过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

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及房地产开发成本之和的 5%以内予以扣除。

⑵凡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利息不单独扣除，三项费用的扣除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及房地产开发成本的 10%以内计算扣除。

14、表第 14 栏“利息支出”，按纳税人进行房地产开发实际发生的利息支出中最高不能超过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的数额

填写。

如果不单独计算利息支出的，则本栏数额填写为“0”。
15、表第 15 栏“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三)的具体规定填写。

16、表第 16 栏“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即“16=17+18+19+20”，按表第 17 栏至表第 20 栏合计数填写。

17、表第 17 栏至表第 20 栏，按纳税人转让房地产时所实际缴纳的税金数额填写。

18、表第 21 栏“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等有关规定所确定的财政部规定的扣除项目的合计数。对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可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与房地产开发成本之



和加计 20%的扣除。

19、表第 24 栏“适用税率”，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四级超

率累进税率，按所适用的最高一级税率填写。

如果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20%的，本栏填写“0”。
 “普通标准住宅”的认定，根据当地不同时期普通标准住宅界定标准的相关政策进行认定。

20、表第 27 栏“已缴土地增值税税额”，按纳税人已经缴纳的土地增值税的数额（含预缴额）填写。


